
 

國立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公用儀器管理委員會設置辦法 

99.09.28公用儀器管理委員會制定 

99.11.30系務會議核備通過 

102.05.16公用儀器管理委員會修訂 

102.6.18系務會議核備通過 

105.11.01系務會議修訂通過 

 
 

第一條 為妥善保管與維護本系各項公用儀器，使其發揮最大教學及研究效益，特成立

公用儀器管理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並訂定本辦法。 

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 3或 5人，成員由系教師自願產生，並置召集委員一人，由委員

推舉產生，任期 2年，可連任一次。 

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包括： 

（1）訂定及修改管理辦法; 

（2）負責監督與協調全系公用儀器之使用與維護； 

（3）每學期辦理一次公用儀器操作教育訓練； 

（4）訂定助學金公用儀器管理之工作項目並監督工作之執行。 

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召集人得視情況需要邀請其他老師及學生

列席參加，並得臨時召開會議。 

        本委員會得依業務需求或因天災等狀況，以電子化方式(包含同步及非同步線

上會議)召開會議並決議。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本委員會會議結論須提報系務會議核備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